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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民法關於雙務契約債務人根本不給付或不依契約本旨給付，對

待給付義務存續的規定，可分為：第一、貫徹雙務契約存續上牽連的危險

負擔一般規定（第 266 條）；第二、第 267 條因可歸責於債權人危險移

轉之規定；第三、買賣及承攬危險移轉之規定；及第四、繼續性契約關係

危險負擔之規定。第一及第二部分之規定，兼採 1900 年德國民法及 1896

年日本民法之精華，第三及第四，則為前者之繼受。因契約解除亦使未為

之對待給付義務消滅，若法定契約解除權不再以歸責事由為必要，以不

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給付不能對待給付義務當然消滅之危險負擔一般制

度，並無存在的必要。德國及日本債編修正過程，在以契約解除歸責事由

不必要論之基礎上，危險負擔一般規定之存廢，議論盈庭。我國如火如荼

進行中的債編修正，若也踏襲不以歸責事由為要件，則危險負擔一般規

定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若必欲保留危險負擔一般規定，則仍應以不可歸

責於雙方當事人而給付不能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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